


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管理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條文 
 
第五條    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執行業務，應備業務登記簿，以書面

簿冊形式或電子檔案方式，記載委託人姓名或名稱、住所、委託事

項及辦理情形之詳細紀錄，並應妥善保存，以備各級消防機關之查

核。 

          前項業務登記簿至少應保存五年。 

第十一條    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自取得證書日起每三年應接受講

習一次或取得累計積分達一百六十分以上之訓練證明文件。 

            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因重病或重大事故無法接受前項

講習或取得累計積分達一百六十分以上訓練證明文件時，得檢具

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延期。 

第十一條之一    前條所稱訓練證明文件，指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參

加下列與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裝置及檢修相關之技術

研討活動或訓練取得之積分證明： 

                一、中央主管機關舉辦或認可之講習會、研討會或專題

演講，每小時積分十分，每項課程或講題總分以四

十分為限。 

                二、消防專技人員公會或全國聯合會之年會及當次達一

小時以上之技術研討會，每次積分二十分。 

                三、中央主管機關舉辦或認可之專業訓練課程，每小時

積分十分。 

                四、於國外參加專業機構或團體舉辦國際性之講習會、

研討會或專題演講領有證明文件者，每小時積分十

分，每項課程或講題總分以四十分為限。 

                五、於國內外專業期刊或學報發表論文或翻譯專業文獻

經登載者，論文每篇六十分，翻譯每篇二十分，作

者或譯者有二人以上者，平均分配積分。 

                六、研究所以上之在職進修或推廣教育，取得學分或結

業證明者，每一學分積分十分，單一課程以三十分

為限。 

                擔任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講習會、研討會、專題演講或

專業訓練課程講座者，每小時積分十分，每項課程或講題總

分以四十分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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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講習會、研討會、專題演講或專

業訓練之時數計算以小時為單位，滿五十分鐘以一小時計

算，連續九十分鐘以二小時計算。 

                第一項第五款所稱國內外專業期刊或學報之種類，由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十一條之二    第十一條第一項之講習、前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款所

定中央主管機關舉辦之講習會、研討會、專題演講及專業訓

練，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專業機構辦理。 

                前項受委託辦理第十一條第一項講習之專業機構應擬

訂講習計畫，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實施。 

第十一條之三    第十一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技術研討活動或

訓練，其辦理機關（構）、團體應於舉辦二個月前，檢附下

列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認可，中央主管機關並於舉辦一

個月前准駁之： 

                一、申請函（格式如附件一）。 

                二、研討活動或訓練資料，其內容包括： 

                  (一)名稱。 

                  (二)時間、地點、預定參加人數。 

                  (三)課程或講題之名稱、內容大綱、時數及申請積分。 

                  (四)講座簡歷。 

                前項辦理機關（構）、團體於技術研討活動或訓練結束

後一個月內應檢附參加之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簽到表

（格式如附件二）及參加時數清冊（格式如附件三），向中

央主管機關申請訓練積分審查及登記，經審查合格並登記完

竣後，由辦理機關（構）、團體發給受訓人員訓練證明文件

（格式如附件四）。 

                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於參加第十一條之一第一項

第四款至第六款之技術研討活動或訓練後，應檢附訓練證明

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訓練積分審查及登記。 

                前二項之積分審查及登記，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專業機

構辦理。 

第十三條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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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管理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說明 

 

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管理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自八十五年五月二

十九日發布施行後，曾於八十六年二月二十六日及九十四年七月十九日二次修

正施行。茲為提高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汲取國內外先進消防領域新知意

願，並建立多元訓練管道，以強化執業技能，有關在職訓練之規定，殊有強化

之必要，爰修正本辦法部分條文，其要點如下： 

一、 業務登記簿以書面簿冊形式或電子檔案方式保存。（修正條文第五條） 

二、 累計積分之訓練方式。（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三、 訓練證明文件積分計算方式。（修正條文第十一條之一） 

四、 講習、技術研討活動或訓練，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專業機構辦理。（修正條

文第十一條之二） 

五、 機關（構）、團體辦理技術研討活動或訓練申請認可應附文件、申請訓練積

分審查及登記程序以及中央主管機關委託積分審查及登記作業之規定。（修

正條文第十一條之三） 

 



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管理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五條  消防設備師及消防
設備士執行業務，應備業務
登記簿，以書面簿冊形式或
電子檔案方式，記載委託人
姓名或名稱、住所、委託事
項及辦理情形之詳細紀
錄，並應妥善保存，以備各
級消防機關之查核。 

      前項業務登記簿至少
應保存五年。 

第五條  消防設備師及消防
設備士執行業務，應備業務
登記簿，記載委託人姓名或
名稱、住所、委託事項及辦
理情形之詳細紀錄，並應妥
善保存，以備各級消防機關
之查核。 

      前項業務登記簿至少
應保存五年。 

為符合世界節能潮流，因應政
府推動無紙化政策，增列業務
登記可以電子檔為保存方
式，爰修正第一項。 

第十一條  消防設備師及消
防設備士，自取得證書日起
每三年應接受講習一次或
取得累計積分達一百六十
分以上之訓練證明文件。 

      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
備士因重病或重大事故無
法接受前項講習或取得累
計積分達一百六十分以上
訓練證明文件時，得檢具證
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請核准延期。 

第十一條  消防設備師及消
防設備士，自取得證書日起
每三年應接受講習一次。 

      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
備士因重病或重大事故無
法接受前項講習時，得檢具
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核准延期。 

一、為提昇消防設備師及消防
設備士之專業能力及訓練
方式之彈性，參酌技師執
業執照換發辦法第六條規
定，於第一項增列累計積
分之訓練方式，並酌作文
字修正。 

二、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備士
複訓之意旨，係自取得證
書日起，應每三年複訓一
次，增列累計積分之複訓
方式，係自取得證書日
起，應每三年取得累計積
分達一百六十分以上之訓
練證明文件，且該三年所
累計之積分，不得作為其
他三年積分之累算。 

三、考量專技人員因重病或重
大事故而無法接受講習或
取得累計積分達一百六十
分以上訓練證明文件，影
響專技人員權益甚鉅，為
保障專技人員之權益，爰
第二項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一條之一  前條所稱訓
練證明文件，指消防設備師
及消防設備士參加下列與
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
裝置及檢修相關之技術研
討活動或訓練取得之積分
證明： 

  一、中央主管機關舉辦或認
可之講習會、研討會或
專題演講，每小時積分
十分，每項課程或講題
總分以四十分為限。 

  二、消防專技人員公會或全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明定訓練證明文件

之態樣及積分計算方式。
三、第一項第一款所稱講習

會、研討會及專題演講，
定義分述如下： 

（一）講習會：研究討論學
術、思想與技藝之集
會，如「消防專技人員
（網路會審勘及檢修
申報）宣導講習會」
等。 

（二）研討會：深入研究及探



國聯合會之年會及當次
達一小時以上之技術研
討會，每次積分二十
分。 

  三、中央主管機關舉辦或認
可之專業訓練課程，每
小時積分十分。 

  四、於國外參加專業機構或
團體舉辦國際性之講習
會、研討會或專題演講
領有證明文件者，每小
時積分十分，每項課程
或講題總分以四十分為
限。 

  五、於國內外專業期刊或學
報發表論文或翻譯專業
文獻經登載者，論文每
篇六十分，翻譯每篇二
十分，作者或譯者有二
人以上者，平均分配積
分。 

  六、研究所以上之在職進修
或推廣教育，取得學分
或結業證明者，每一學
分積分十分，單一課程
以三十分為限。 

      擔任前項第一款至第
四款講習會、研討會、專題
演講或專業訓練課程講座
者，每小時積分十分，每項
課程或講題總分以四十分
為限。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
款講習會、研討會、專題演
講或專業訓練之時數計算
以小時為單位，滿五十分鐘
以一小時計算，連續九十分
鐘以二小時計算。 

      第一項第五款所稱國
內外專業期刊或學報之種
類，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 

討某課題之會議，如
「臺北國際消防安全
研討會」等。 

（三）專題演講：針對特定之
主題，向大眾講述個人
對於該主題之見解，如
「消防行政檢查應行
注意事項」等。 

四、第一項第二款明定參加消
防專技人員公會或全國聯
合會年會之技術研討會之
積分計算方式。 

五、第一項第三款所稱專業訓
練課程，係進行有關認識
職務、嫻熟技能及強化相
關知識與工作態度之訓練
課程，如「警報系統設備
設計實務」等。 

六、第一項第四款明定於國外
參加專業機構或團體舉辦
國際性之講習會、研討會
或專題演講之積分計算方
式。 

七、第一項第五款明定於國內
外專業期刊或學報發表論
文或翻譯專業文獻經登載
者之積分計算方式。 

八、為提昇消防設備師及消防
設備士之技能及專業知識
水準，爰第一項第六款明
定應為研究所以上之在職
進修或推廣教育。 

九、第二項明定擔任第一項第
一款至第四款所列講習
會、研討會、專題演講或
專業訓練課程講座者，其
積分計算方式。 

十、第三項明定參加講習會等
積分之時數計算標準。 

十一、第四項明定有關國內外
專業期刊或學報之範
圍，須由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 

第十一條之二  第十一條第
一項之講習、前條第一項第
一款及第三款所定中央主
管機關舉辦之講習會、研討
會、專題演講及專業訓練，
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專業
機構辦理。 

      前項受委託辦理第十

 一、本條新增。 
二、現行條文第十三條移列。
三、為避免中央主管機關業務

量增加而影響其他政策推
行，及善用民間資源，爰
明定第十一條第一項之講
習、前條第一項第一款及
第三款之講習會、研討



一條第一項講習之專業機
構應擬訂講習計畫，報請中
央主管機關核定實施。 

會、專題演講及專業訓
練，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
專業機構辦理，並酌作文
字修正。 

第十一條之三  第十一條之
一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技術研討活動或訓練，其辦
理機關（構）、團體應於舉
辦二個月前，檢附下列文件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認
可，中央主管機關並於舉辦
一個月前准駁之： 
一、申請函（格式如附件

一）。 
二、研討活動或訓練資

料，其內容包括： 
（一）名稱。 
（二）時間、地點、預定參

加人數。 
（三）課 程 或 講 題 之 名

稱、內容大綱、時數
及申請積分。 

（四）講座簡歷。 
    前項辦理機關（構）、
團體於技術研討活動或訓
練結束後一個月內應檢附
參加之消防設備師及消防
設備士簽到表（格式如附件
二）及參加時數清冊（格式
如附件三），向中央主管機
關申請訓練積分審查及登
記，經審查合格並登記完竣
後，由辦理機關（構）、團
體發給受訓人員訓練證明
文件（格式如附件四）。 

      消防設備師及消防設
備士於參加第十一條之一
第一項第四款至第六款之
技術研討活動或訓練後，應
檢附訓練證明文件向中央
主管機關申請訓練積分審
查及登記。 

      前二項之積分審查及
登記，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
專業機構辦理。 

 一、本條新增。 
二、參酌建築師開業證書申請

換發及研習證明文件認可
辦法第七條第三項及申請
技師訓練認可應檢附資料
之規定，第一項明定辦理
機關（構）、團體舉辦第十
一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三款技術研討活動或訓
練前之認可方式，及應檢
附之文件；另參酌建築師
開業證書申請換發之研習
證明文件認可案處理原則
附件一，明定辦理機關
（構）、團體檢附公函之格
式。 

三、為方便行政作業，第二項
前段明定辦理機關（構）、
團體應於技術研討活動或
訓練結束後一個月內，檢
附參加之消防設備師及消
防設備士簽到表及參加時
數清冊，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訓練積分審查及登
記，而非由消防設備師或
消防設備士自行申請，俾
提升訓練積分之審查及登
記作業效率。 

四、參酌建築師開業證書申請
換發及研習證明文件認可
辦法第七條第三項之規
定，第二項後段明定辦理
機關（構）、團體應於技術
研討活動或訓練結束後發
給參加之消防設備師及消
防設備士訓練證明文件；
另參酌建築師開業證書申
請換發之研習證明文件認
可案處理原則附件三，明
定訓練證明文件之格式。

五、第十一條之一第一項第四
款至第六款之技術研討活
動或訓練無法比照本條第
一項之規定由辦理機關
（構）、團體於舉辦前向中
央主管機關申請認可，爰
第三項明定消防設備師及



消防設備士於參加技術研
討活動或訓練後，應自行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訓練
積分審查及登記。 

六、為避免中央主管機關執行
積分審查及登記之業務量
過於龐雜，爰第四項明定
積分審查及登記，中央主
管機關得委託專業機構辦
理。 

第十三條  （刪除） 第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
委託專業機構辦理講習。 

      前項辦理講習單位應
擬訂講習計畫，報請中央主
管機關核定實施。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移列至第十一條之

二，爰予刪除。 
 

 


	d110211-01
	2011210103654714
	2011210103646917
	2011210103640839

